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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国古代民间调解传统历史悠久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地时期所逐渐形成的人民调

解制度是在传统民间调解的基础上确立的 ,作为我国特有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 ,曾经在化解矛盾、预防

犯罪、维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人民调解制度逐渐显现出

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通过对宁夏、河北、安徽等部分农村的民间调解状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 ,

可以发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逐渐衰落的症结所在 ,其性质、作用和运行机理有待确认和完善。考察现代

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 ,分析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困惑与重构以及人民调解对犯罪的预防 ,可为我国

人民调解制度提供改革与建设之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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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of People Intermediation and Its Re2design in Our Cou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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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ivilian intermediation in ancien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ccumulates plenty of

experience. The system of People Intermediation , which grew up in period of t he Citadel , is

established on t he base of t raditional civilian intermediation. As our own mechanism for resolving

civilian dissensions , t he system of People Intermediation at one time made profound effect s on

dissolving conflict s , p reventing crimes and keeping social t ranquilization. However , t he system

gradually appears to be unaccommodated wit h modern world under t he influences of various

factors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found t he sticking point of the system of People Intermediation

on t he wane and have found t hat it s quality , f unction and mechanism is under acknowledgement

and perfection , by reviewing comprehensively t he stat us of civilian intermediation in part 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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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ries in t he Province of Ningxia , Hebei and Anhui. This essay t ries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develop ment course , p ractical perplexity and re2design , and t he p revention for crime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People Intermediation. In addition , it t ries to p rovide some helpf ul references

for reforming and const ructing our system of People Intermediation.

Key words : civilian intermediation ; people intermediation ; system re2design ; crime prevention

中国古代传统民间调解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思想

和社会基础 ,寄托着人们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它既是稳定社会关

系的基石 ,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

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熟人社会特点的存在 ,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在摈

弃了那些体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等级观念陋习的基础上 ,将古代传统的民间调解制度发展

成为现代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对解决民事纠纷 ,特别是大量

的民间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受到了西方法律文

化的剧烈冲击 ,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而发生了变化 ,传

统的人民调解制度逐渐显现出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但人民调解制度与现代社会的诸多不适应

并不能否定人民调解制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民调解制度体现了现代司法的民主精

神 ,符合当代社会人们对多元化价值利益的追求 ,顺应了当前世界上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潮

流。继承中国古代民间调解传统 ,吸收现代法治的合理内核 ,重构人民调解制度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一、人民调解制度的建立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从内核上讲 ,是从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传统逐渐演变而来的 ,从制度本身

来讲 ,人民调解制度产生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 ,经历了萌芽、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过

程。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声中 ,“农民的大小事 ,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

处理”,“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 ,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 1 ]14 - 30 。为适应这一需要 ,自农民协会一产

生 ,各地就成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人民调解是一个内涵很广泛的概念 ,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民调解是泛指当时所有的调解形式 ,而狭义的人民调解则专指民间调

解。革命根据地时的人民调解最初是以政府调解的形式出现 ,调解的内容以不涉及犯罪的民间纠

纷为限 ,政府调解是调解的主要形式 ,1931 年 11 月颁布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便

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调解职能 ,实行村、乡、区逐级调解的形式。抗日战争时期 ,人民调解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从调解的组织和原则到调解的内容和程序 ,都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各抗日根据

地民主政府相继颁布了适用本地区的有关调解工作的专门指示 ,1941 年 4 月颁布的《山东省调解

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1942 年颁布的《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

决定》和 1943 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等 ,将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制度化、法律

化[2 ]560 ,加强了调解工作的法律地位 ,促进了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解放战争时期 ,随着革命战

争的不断胜利和大批城市的相继解放 ,人民调解制度开始由农村向城市发展 ,在解放了的城市中逐

步建立了人民调解组织 ,开展人民调解工作。1949 年 2 月 25 日 ,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调解民间

纠纷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人民调解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的起点 ,标志着人民调解制度开始步入一个

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人民调解工作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 ,经历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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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不断发展和完善。1954 年 3 月 22 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公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规定其主要任务是“调解民间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

事案件 ,并通过调解对群众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教育”。人民调解制度的形成是对传统民间调解方

式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农村的调解委员会是设在乡人民政府下的一个专门工作委员会 ,成

员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表明它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并代表国家行使纠纷调解职能的

机构 ,因而具有明显的行政性。但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因而它又是一个

群众性的调解组织 ,它所做的调解工作也属于民间调解的范围。《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的颁布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标志着我国的人民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它的颁布使法院的诉讼调解制度随之从人民调解中分立出来[3 ]71 ,从而形成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

并存的局面 ,人民调解制度开始独立发展。1954 —1966 年上半年 ,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克服重重

困难逐步发展的时期。1954 年以后 ,人民调解工作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在城乡社会主义改造

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从 1957 年下半年起 ,不少地区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 ,将人民调解委

员会改为调处委员会 ,甚至将其同基层治保组织合并 ,一度产生强迫命令乃至违法乱纪的现象。到

1960 年前后 ,这类组织便呈现自然解体的趋势。从 1961 年下半年起 ,人民调解制度才又回到《人

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的轨道上来。1963 年后 ,人民调解制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对于解决

“大跃进”时期和三年困难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民间纠纷起了重要作用。1966 年下半年到 1976 年

10 年内乱期间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也被视为“阶级调和”路线的产物而被取消。粉碎“四人帮”以

后 ,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逐步加强 ,人民调解制度重新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重

视 ,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工作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到 1979 年

底 ,全国已有调解组织 41 万多个 ,调解工作者 300 万人。1982 年 ,宪法第一次把人民调解委员会

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组成部分 ,极大地加强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 ,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

的健全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宪法保障。宪法还明确规定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本职能是“调解民间

纠纷”,这就明确划清了人民调解组织同国家机关和一般群众团体的界限。1982 年颁行的《民事诉

讼法 (试行)》第 14 条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和人民调解的原则作了规定 ,1989 年 ,国务院颁行了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1990 年 4 月 ,司法部发布了《民间纠纷处理办法》,从而全面规定了人民

调解制度的内容。从 1979 年至今 ,人民调解组织得到很大发展 ,形成了遍布全国城乡、厂矿、企业、事

业单位的人民调解体系。调解组织、调解人员及调解案件的数量也都大幅增加 ,至 1990 年 ,全国共有

调解委员会 102. 05 万个 ,调解人员 625. 62 万名 ,全年共调解民间纠纷 740192 万件①。最高人民法院

于 2002 年 9 月 5 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及司法部于 2002

年 9 月 11 日通过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一次从司法解释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作了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实践证明 ,人民调解已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 ,成为开展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优良制度 ,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人民调解的现实困境与传统回归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建设进程的推进 ,人民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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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中国改革的浪潮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从 2004 年开始先后对宁夏大部分县、河北

的盐山县以及安徽休宁和黟县的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 ,对民间纠纷的调解问题作了广泛考察 ,发现

人民调解的现状不容乐观。

首先 ,人民调解组织和人员大量减少。1982 年宪法规定 :城市的调解委员会设在居民委员会

下 ,农村的调解委员会设在村民委员会下。当时的调解委员会尽管与 1982 年以前一样 ,还是一个

群众性组织 ,但其性质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调解委员会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 ,其制度性权威只

能来自于村民委员会这一自治性组织赖以产生和运行的规章。由于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个人素质

上都难以确保调解人员拥有足够的权威去从事调解工作 ,农村基层调解委员会已很难充分有效地

发挥其调解功能。与此同时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各级政府都将注意力投向了经济建设 ,村民委

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也不例外 ,而无法创造效益的人民调解自然受到了冷落。自 1990 年以后 ,人民

调解委员会的数量就呈逐年下降趋势 ,从 1990 年的 102. 05 万个 ,到 1999 年下降为 97. 41 万个 ①。

再以我们调查的宁夏地区为例 ,2003 年共有人民调解员 25 000 余人 ,至 2005 年已减少到17 000

人 ②。

其次 ,调解案件的数量大幅减少。据统计 ,1980 年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数为 1 245. 6

万件 ,而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受案数为 67. 3 万件 ,比例为 18. 5 ∶1 ;到了 1986 年 ,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的纠纷数为 847. 9 万件 ,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受案数为 98. 9 万件 ,比例为 8. 6 ∶1 ;至 1995

年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数为 691. 2 万件 ,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收案数为 271. 8 万件 ,比例为

215 ∶1 ;至 2001 年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数为 603 万件 ,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收案数为 345. 9

万件 ,比例仅为 1. 7 ∶1。1984 年 ,调解人员平均每人每年所调解的民间纠纷是 1. 47 件 ,而 1999 年

已下降为 0. 59 件 ③。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从 1980 年到 2001 年这 20 多年里 ,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的案件减少了一半 ,而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却增加了 5 倍多。无论是调解人员平均每人每

年所调解的民间纠纷件数 ,还是年度民间纠纷调解总件数 ,都呈明显下降趋势。人民调解员对调解

工作的热情也逐渐淡化。过去 ,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 ,是政府工作的主要环

节 ,人民调解员为政府所肯定 ,并通过其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为群众排忧解纷而受到社会的推崇和

信赖 ,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 ,人民调解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改革开放后 ,市场经济和

法治建设都使得人民调解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调解员的工作更成了吃力不讨好的没有前途的工作。

又因为人民调解是免费的 ,调解本身不能创造经济效益 ,因而 ,调解员也就无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

中有所作为 ,一些有文化、有能力、高素质的人民调解员也纷纷离开了调解队伍 ,由此又引发了人民

调解员的素质危机 ,并进而导致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危机 ,人民调解逐渐失去权威 ,失去群众

信任[ 4 ] 。

再次 ,人民调解员素质偏低等问题非常严重 ,是困扰人民调解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人民调解

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突出表现为年龄老化、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较

少等。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目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更应引起注意 :一是法律规

定的担任人民调解员的条件过低 ,且过于笼统。《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

规定》表明 ,只要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便可担任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 ,而对于农村、城

市 (社区)居民委员会调解员的文化程度则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要求 ,这样的规定难以确保高素质

的人员进入人民调解员队伍。二是在广大农村选拔高素质的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有很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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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引自《中国法律年鉴》。

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宁夏司法简报》,2005 年 5 月 27 日刊行 ,第 88 期 ,第 1 - 3 页。

以上数据引自《中国法律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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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下 ,农民已不再固守于土地 ,尤其是青壮年和有能力者外出务工和创业的很多 ,长期

在家的多为老人、儿童、妇女。这种状况造成可供选拔的、适合调解工作需要的、符合人民调解员条

件的人员十分有限 ,极大地限制了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

造成人民调解困境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最为重要的大概有以下三点 :

首先 ,从社会观念上来讲 ,西方纯粹法治主义思潮的传入对社会主流意识的误导。在实行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 ,必须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已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共识。然而 ,在推崇依法

治国理念的同时 ,由于缺乏法治的经验与传统 ,我国社会在高呼民主与法制的同时 ,也造就了对

诉讼机制的迷信 ,使“诉讼万能论”盛行。在诉讼主义成为学术界竭力推崇的主流法律意识形态

的背景下 ,以调解为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则被认为是落后的、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事

物 ,遭到冷落甚至否定 ,受到非议的人民调解逐渐没落并被边缘化。可以说 ,相对于明显处于强

势地位的诉讼制度而言 ,调解制度堪称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弱势制度”。虽然有学者认为肯定人

民调解制度的举措或许会产生法治文化土壤迟滞形成的客观后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当事人

选择解决纠纷模式、规避或经历正式司法程序的同时 ,国家法也能得以传播 ,在长期的互动交涉

中 ,现代法治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行为 ,甚至促进社会变迁。我们认为 ,中国的法治

之路必须注重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现实意义。所以 ,传统民间调解机制是

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发掘的重要本土资源 ,而且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经过改造或转型 ,

是完全能够融入现代法律体系的。

其次 ,从制度本身来讲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因无法满足客观需要而显滞后 ,人民调解没

有取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法律地位。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例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条、

第三条第三款和第九条规定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向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所在单位和基层人民政府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 ;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调解工作

进行指导和管理 ;指导和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由乡镇、街道司法所 (科)负责。可见 ,人

民调解委员会是下设在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它既要接受乡镇、街道司法所

的指导 ,又要向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汇报工作 ,从属于行政机关。这种制度上的混乱 ,容易导

致责任分散、相互推诿。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

定》中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但

人民调解协议仍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如果一方不履行 ,另一方则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对当事人的约束仍然是很有限的。

再次 ,从具体实践来讲 ,许多不利于人民调解正常发展的因素普遍存在 ,比如调解人员的物质

保障问题、人身安全问题、非专业化问题等。下面以人民调解员的物质保障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人

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

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委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解决。

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 ,解决人民调解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实际上 ,这种规定

在还比较落后的农村形同虚设 ,有些乡镇政府财政困难 ,根本无力支持人民调解工作 ,村民委员会

更加难以落实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和补贴。

三、制度的重构

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人民调解制度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使人民

调解与当前的社会需要相脱节。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与“德治”、“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 ,

虽然在新中国 ,人民调解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但仍主要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行为 ,“判断其是否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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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在于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党的政治目标契合的程度 ,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 ,

调解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 ,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 ,并使纠纷

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种功能遮蔽了人民调解解决纠纷的功能”[5 ]312 。所以 ,人

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但在当前国家治理方式已发生转变的情

况下 ,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是导致诉讼时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

变迁的重要原因[ 6 ] 。总体而言 ,人民调解已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环境中各独立的经济主体对权利的

追求 ,以及人们在法律意识生成后对正义的追求。

在人民调解制度面临这种困境的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走过的道路 ,在我国民间调

解传统中重新探寻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中国民间调解传统植根于中国民众的心理之中 ,它流

传至今 ,并且越过人类数千年的漫长历史 ,说明它适应人性的实际 ,它有自己生存的空间和存在的

价值。在对传统民间调解进行考量时 ,应将其中能够体现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的内容保留下来 ,以保证我们所建立的调解制度的架构和规范模式能获得民族心理认同力

量、民族精神凝聚力量和民族文化的持久而坚固的强大支持。”[ 7 ] 同时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我们不

可以简单照抄 ,而应以当今人的智慧 ,从当前的实际出发 ,灵活运用。

面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实施现状 ,批判地吸收我国民间调解的传统 ,融入现代法治精神 ,重

构适应我国社会现实的调解制度。具体而言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

首先 ,要建立“双轨式”社会协调机制。民间调解制度确立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基层社会秩序 ,与

诉讼有共同的目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的是一种“双轨式”社会协调机制 :一是司法途径 ,二是民

间调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法并不十分关注社会基层矛盾 ,“以执行道德为目标的国家法视‘户婚

田土钱债’一类事务为‘薄物细故’从来不予重视”[8 ]15 ,而是把这一领域让民间调解等“乡土规则”

来解决。法对于社会生活调解的有限性 ,使“我们无法令人满意地透过国家法观察到当时社会的变

化 ,尤其是以日常经济活动为重要内容的民众生活世界的变化”[8 ]15 。法在基层社会的收缩造成的

是民众对法的陌生感。美国法学家埃尔曼指出 :“那些深深植根于诸如家庭、手工业作坊和村户的

传统和价值制度通常更顽强地抵制现代法律。”[9 ]278即使是在今天 ,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仍然松弱 ,在

国家法深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 ,因国家法律逻辑不同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 ,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

抵制。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有的社会结构中 ,建立司法与民间调解的“双轨式”纠纷解决机制是必然

的。富兰克 ·沙德曾经指出 :“只要纯化合意 ,即只要具备了使合意出于真正的自发、自愿的条件 ,

即使以对审判的需要为前提 ,调解也能够成为与审判并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纠纷解决制度。这种制

度的存在只能有好处 ,绝无带来坏处的可能。”[ 10 ]49

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 ,社会结构和法律秩序都表现为两套不同的

系统 :一是与国家法相联的法制系统 ,一是与民间规则相联系的乡民社会的草根传统。一个多元

化、平衡的纠纷解决体系体现了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的正确关系 ,是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

缺的重要机制。而正是国家与社会秩序二元性的特点 ,决定了人民调解制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支

撑点 ,更是考虑如何发展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逻辑起点。季卫东先生曾称 :“历史的经验已经反

复地证明 ,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 ,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

的。”[ 11 ]中国有中国特有的传统 ,这就是条件。我们依着中国传统的条件正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中

国法治予以推动。但是 ,随着社会变迁 ,作为中国法律传统的调解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所以要

考察民间调解在社会变迁中的演变 ,必须从中国法律秩序的形成和特征上进行把握。

其次 ,完善有关人民调解的法规 ,最为重要的就是尽快制定《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立法

的基本思路应当是 :以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为依据 ,结合我国人民调解的实际和发展趋

势 ,吸收传统民间调解的合理因素 ,总结我国人民调解的历史经验 ,借鉴国外诉讼外调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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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对人民调解的性质、对象、范围、形式、管理、保障、程序以及人民调解组织机构和调解人员

的设置、职责、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 ,都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 ,使之不仅以法的形式和法律手

段调控人民调解行为 ,而且通过立法解决目前推进人民调解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难和

问题 ,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还必须深刻认识和预见调解过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加

以规范和引导 ,为人民调解这一体现国家法制水平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制度在我国的实施奠

定良好的基础。

具体而言 ,人民调解应坚持“民间性”的原则。人民调解制度是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

一项社会制度 ,它是建立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基础之上的 ,各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人民调解委员会设在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之下。因此 ,人民调

解制度的基础就是民间性 ,不应有明显的官方色彩 ,也不应成为行政部门或派出机构 ,否则就会使

人民调解制度失去其本来意义而成为准仲裁或准司法方式。而且人民调解应坚持自愿调解的原

则。自愿的原则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核心 ,包括 :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是矛盾双方当事人真实

意思的表示 ;调解协议是矛盾双方真实合意的表示 ;矛盾双方当事人有决定选择调解程序和方式的

自由等。再者 ,人民调解应坚持主动提供调解服务的原则。主动地提供调解服务 ,积极地宣传社会

主义法治 ,通过调解人积极地在矛盾双方当事人之间调停疏导 ,帮助交换意见 ,提出解决纠纷的建

议 ,引导当事人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在调解形式和方法上也应保持其灵活性。人民调解制度的

调解程序是自由的 ,没有程序方面的硬性规定和要求 ,调解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如果人民调解

制度中的调解程序和方式模式化 ,最终会导致人民调解制度失去生命力。

再次 ,要建立与人民调解制度相适应的配套机制。第一 ,对于当前人民调解制度的“弱势”问

题 ,要逐步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人民调解属于民间调解 ,是一种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自

律性质的活动 ,不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和职能 ,其有效运行有赖于社会主流意识的认可程度和公信

力。第二 ,对于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的数量下降问题 ,要积极培育新型民间调解组织。随着

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 ,传统的单位组织逐渐解体 ,以利益、价值和观念共同为特征的新型的共同体

正在生成。新型的民间组织发展迅速 ,社会组织化程度正在增强。因此 ,可以因势利导 ,在这些新

型的民间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 ,以便扩大人民调解的组织基础 ,并形成专业化的优势。对于人民调

解员的物质保障问题应该给予适当的支持 ,保障其财政来源 ,使人民调解员能安心于人民调解工

作 ,这也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人民调解中来 ,从而满足社会对调解人员的需要。第三 ,对

于人民调解员整体素质偏低的问题 ,应该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通过系统的培训 ,培养出适应现实

需要的知识型、技术型、指导型的专业化人民调解员。第四 ,对于人民调解员的人身安全问题 ,应建

立保护机制 ,使其没有后顾之忧 ,更加顺利地从事调解工作。

最后 ,要加强人民调解在犯罪预防方面的作用。犯罪是一种社会综合症 ,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其中民事纠纷的激化是造成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类“民转刑”犯罪的防治 ,人民调解

应该积极地发挥其优势作用 ,如果不及时进行调解 ,很可能使矛盾激化 ,从而引发为犯罪。反之 ,如

果能及时调处 ,很可能会化干戈为玉帛 ,不但能预防犯罪 ,而且还能增强相互间的团结。人民调解

委员会就是通过调处这些错综复杂的民间纠纷 ,以法律为准绳 ,以法治为工作操作程序 ,以稳定社

会、预防犯罪为目的。对此 ,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 ,人民调解员要做好摸底工作 ,掌握其

调解范围内存在哪些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的民事纠纷 ,密切关注 ,及时化解 ,禁恶于未萌 ,防患于未

然。第二 ,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处民间纠纷时 ,对于不同类

型的民间纠纷 ,必然会按照不同的法律规范去解决。人民调解员除了运用恰当的语言艺术和心理

沟通来稳定当事人的情绪外 ,还须宣传法律的有关规定 ,采用以案说法、以案说理的方式进行开导

和沟通 ,使民间纠纷得以平息 ,使随时可能发生的过激性犯罪得以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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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先生指出 :“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的坚持 ,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 ,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

性 ,并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12 ]90 张晋藩先生也认为 :“传统决不意味

着腐朽、保守 ,民族性也绝不是劣根性。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只能更新 ,不能铲除 ,失去传统 ,

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 ,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 ,引出

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 ,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因素”[13 ]2 。人民调解工作也是如

此 ,只有对传统文化扬长避短 ,我们才能构建既具有中国传统和民族特色 ,又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民

间调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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